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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政府采购计划及执行情况绩效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

（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广州市审计局自 

2013年 3月至 5月，对广州市政府采购计划及执行情况的绩效 

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，主要包括 2012年市财政局对本级政府采 

购资金的监管情况以及市政府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中心”） 

和市信息工程招投标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信息招投标中心”，仅审 

查电脑及相关配件采购部分）的采购计划执行情况，并对重要 

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现将审计调查结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市财政局是政府采购监管机构。2012年，市本级共安排采 

购预算 2 153 552.02万元， 实际采购成交金额 1 931 445.29万元， 

占采购预算的 89.69%。 

采购中心主要承担集中采购目录中通用类品目（信息类除 

外）的集中采购工作。2012年，采购中心完成市本级通用类货 

物、服务采购 241 641.72 万元。信息招投标中心主要承担信息 

工程招投标工作，本次审计范围主要是电脑及相关配件的政府 

采购部分。2012年，信息招投标中心完成市本级电脑及相关配 

件采购 8 444.26万元。 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广州市政府采购基本能够遵循政府采 

购有关规定，建立、健全了政府采购投诉处理、采购价格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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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采购咨询专家管理等各项制度。采购中心和信息招投标 

中心内部管理、控制制度较健全。市本级的政府采购能按规定 

对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实行公开招标，采购程序基本 

符合规定。市财政局基本能按规定对政府采购的执行情况、工 

作质量、采购效率、受理质疑等方面进行监督和考核，基本能 

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、违规行为依法、依规处理。但存在评标 

方法单一、市场参考价设置不合理、个别采购人未按规定程序 

采购进口产品、专家库的设置及管理不完善、考核内容不全面 

等问题。 

二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 

(一)预算编审方面 

1．2008年 7月公布实施的《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用 

设施配置标准》仅规定购置台式电脑、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上限， 

直至 2012年 9月才进行了修订。配置标准更新较慢，缺乏时效 

性，与电脑价格现实中的快速下降不匹配。 

2．电脑及相关配件只有预算配置限额而无细化配置内容， 

部分采购人为用足用完预算，采取了增加配件或提高相关配置 

性能的方法。 

3．个别采购项目采取打包的方式， 将不同品目的货物组合成 

一个采购项目，仅以一个预算总额作为最高限价，没有各类货物 

的明细价格，不利于对各类货物的价格控制。 

(二)制度设置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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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采购中心除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方式（两种采购方式的成 

交额仅占实际采购成交总额 0.81%）采用最低评标价法外，其余 

均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没有区分不同类别的货物、服务应采用不同 

的评标方法，在评分权重设置上也没有突出低价优先的原则。 

2．现行的相关规定没有对综合评分法商务评分中的“投标人 

履约能力”和“财务状况”等设置统一标准和对应分值， 采购代理机 

构在设置招标文件评分内容和分值时，随意性较大，容易为特定 

的投标人“量身定做”，使部分项目的招标带有倾向性。 

3． 采购中心2012年有15个项目 （占调查项目总数的17.65%） 

的价格评分比重不符合市财政局的有关规定。 

4．信息招投标中心的协议采购供应商资格项目询价文件规 

定，以任一政府采购网和任一公共媒体网上参考价格的算术平均 

数作为市场参考价。政府采购网上、公共媒体网上的价格均不是 

真正的市场成交价格，据此算出的市场参考价，普遍高于市场成 

交价格，不能对协议采购成交价起到控制和参考的作用。 

5．协议采购供应商资格项目询价文件要求的“供应商必须获 

得所报价产品生产厂商授权”，易使供应商形成“价格联盟”，无法 

形成充分竞争。2012年，在通过审核的电脑及相关配件协议采购 

供应商产品（10 789个）报价中，有 69.72%的产品（7 522个） 

仅有 1~2个报价。 

(三)采购方式方面 

1．协议采购采购次数多，每次金额不大，实际上是“集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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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散采购”。采购人有较多的个性化需求，且对供货效率要求较 

高。供应商最终的出货量是不确定且零散的，因此并无很大动力 

在协议供货期间降低价格。 

2．2012年，采购中心完成市本级采购 122 182.71万元，其 

中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完成的金额占 17.86% （剔除了 2个公交 

车集中采购项目） 。经调查，市财政局批准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 

购的 184份文件中，有 2个项目的批准依据不够充分。 

3．2012年有 6个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（预算金额共计 

5 511.97万元） ， 采购人在取得市财政局同意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

式批文后，自行与供应商谈判、签约，未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 

采购。

(四)采购监管方面 

1．2012年，市财政局采购专家库共有专家 2 786名，经审 

查发现： （1）专家身份证号、出生日期等信息管理不完善。 （2） 

专家参评项目数量分布不合理。2012年，参评项目数量超过 10 

个的专家有 432名，占专家总人数的 15.51%，同时又有 1 614名 

专家未参与任一项目的评审，占专家总人数的 57.93%。 （3）部分 

专家可参评品目偏多。截至 2012年 12 月 31日，有 218名专家 

可评审品目超过 10个，其中有 44名专家可评审品目超过 20个； 

部分专家可参评品目过于笼统，为“货物”、“物资”、“专用材料” 

等大类品目；同时，有 59名专家因未录入参评品目而无法被系 

统抽取。 （4） 个别专家未严格按照评审标准进行评审。 如 在“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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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龙舟采购项目”评审中，投标人福建国安 

船业有限公司本身不具备投标文件要求的中国龙舟协会认证资 

质，系不合格投标人，但评标委员会准予了该公司通过资格性审 

查而参加投标。 （5）部分专家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。2012年， 

市财政局组织的评审专家培训会缺勤 1 022人，缺勤率达 37%， 

缺勤人员中有 15人表示不参加任何培训。 

2．对采购文件审核把关不严。 （1）个别项目公告内容带有 

指定性要求，采购中心对于带有指定要求的公告内容未予限制。 

（2）信息招投标中心没有严格按“采购人所选的升级配件金额不 

得高于产品标配单价的 10%，否则招投标中心有权视该相关项目 

采购失败”的规定对快速采购内容进行审核。2012年信息招投标 

中心有 440个项目升级配件金额超过了标配单价的 10%，占项目 

总数的 36%。 

3．市财政局对佛山市建旭工贸有限公司进行处罚，禁止该 

公司在一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但市财政局和政府采购代理机 

构的信息未能有效对接，该公司在行政处罚期间仍参加广州市政 

府采购活动 9次，其中中标 2次，中标金额 252.22万元。 

4．市财政局向市政府提交的《关于我市两个集中采购机构 

2011年度政府采购工作考核情况的报告》 中未反映招标公告和中 

标公告发布率，招标文件、招标结果和合同备案率，擅自改变采 

购方式率和质疑答复满意率等的内容，也未反映“实际采购价格 

是否低于采购预算和市场同期平均价格”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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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。 （1）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统计报表中 

的单一来源采购数据与各采购代理机构的数据总散不符。 （2）采 

购中心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和广州市政府采 

购中心内部网站 2个系统的采购项目统计数据存在差异。 

6．部分采购信息未按规定公开。 （1）2012年，市财政局共 

出具 3份供应商 《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》 ， 均未在指定媒体“广 

州市政府采购网”上公告。审计指出后，其中 2份于 2013年 6月 

在“广州市政府采购网”上公告。 （2）采购中心、信息招投标中心 

2011年度政府采购考核结果均未在“广州市政府采购网”上公布。 

(五)其他方面 

1．采购中心在收取部分项目招标采购代理服务费时，按自 

行制定的标准收取。 对采购中心 2012年 40个采购项目调查发现， 

应收代理服务费 133.54万元， 实收 27.70万元， 少收 105.83万元， 

占应收金额的 79.25%。 

2．2012年 6月，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向市财政局申请采用 

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 2个项目中部分货物系进口，且采购的进口 

货物的价值均已超过广州市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人民币 20万元的 

限额标准，但未向市财政局作单独说明和申报，导致上述项目未 

进入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程序。 

三、审计调查建议 

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，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调查报告。 

对预算编审方面的问题，建议市财政局细化采购预算编制，细化



8 

打包采购项目的预算编制；对制度设置方面的问题，建议完善政 

府采购制度，确定科学合理的评标方法及标准，规范评审专家库 

的管理， 建立健全采购代理制度、 信用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， 

加强对集中采购机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考核，健全供 

应商准入和信用评级制度；对采购方式方面的问题，建议探索仓 

储式供货以形成规模效应，慎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，更新相关办 

公用房购置操作办法；对采购监管方面的问题，建议增强采购信 

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，推进统一交易平台的建设。 

四、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

对预算编审方面的问题，市财政局细化政府采购预算和编报 

政府采购计划，科学制定采购预算；对制度设置方面的问题，市 

财政局加强对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管和指导，要求采购中心科 

学选择评审方法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；对采购方式方面的问题， 

市财政局对部分通用类品目采用批量集中采购模式，进一步修订 

完善非公开招标方式的管理制度，规范政府采购方式审批流程; 

采购中心加强对协议供货项目的管理，信息招投标中心进一步集 

中产品品牌型号形成规模效应；对采购监管方面的问题，市财政 

局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，完善专家库，加强对采购人和代 

理机构对采购文件编审的管理和监督，采购中心加强对项目公告 

的审核把关；对其他方面的问题，市财政局指导采购中心进行整 

改，加强对采购人的相关业务培训，采购中心严格按标准收取代 

理费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。


